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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同得仕（集團）有限公司
TUNGTEX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18）

完成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配售代理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協議所載之所有條件皆已獲達成，且配售事項已於二零
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完成。

合共42,000,000股配售股份（相當於本公司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於本公告日期已
發行股份總數約9.05%）已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港幣1.00元成功配售予不少於
六名承配人。彼等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配售事項所得款項總
額及淨額分別為港幣42,000,000元及約港幣41,160,000元。

茲提述同得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九日有關根據
一般授權之配售事項之公告（「該公告」）。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
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完成配售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協議所載之所有條件皆已獲達成，且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
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完成。合共42,000,000股配售股份
（相當於本公司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9.05%）已按
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港幣1.00元成功配售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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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i)各承配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於適用情況下）為獨立第三方；及(ii)概無承配人及其各自之聯繫人於配售事
項完成後成為本公司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配售事項所得款項總額及淨額分別為港幣42,000,000元及約港幣41,160,000元。所
得款項淨額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及╱或根據本公司投資目標作未來投資。

對本公司股權架構之影響

下表列載配售事項完成對本公司股權架構造成之變動：

股東 緊接配售事項完成前 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Corona Investments 
 Limited（附註1） 150,059,268 35.55% 150,059,268 32.33%
董偉文（附註2） 360,000 0.09% 360,000 0.08%
董孝文（附註2） 1,604,000 0.38% 1,604,000 0.35%
董重文（附註2） 1,472,400 0.35% 1,472,400 0.32%
張宗琪（附註2） 3,844,760 0.91% 3,844,760 0.83%
承配人 – – 42,000,000 9.05%
其他公眾股東 264,737,129 62.72% 264,737,129 57.04%

422,077,557 100% 464,077,557 100%

附註：

1. 該150,059,268股股份由Corona Investments Limited（「Corona」）擁有。執行董事董華榮先
生連同其配偶王鳳蓮女士等額合共擁有Corona全部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董華榮先
生及王鳳蓮女士各自被視為於Corona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董偉文先生、董孝文先生、董重文先生及張宗琪先生各自均為本公司董事。

3. 上表內若干百分比數字已經約整。因此，列為總計之數字未必為其前述數字之算術總和。

代表董事會
同得仕（集團）有限公司

Tungtex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董華榮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董華榮先生、董偉文先生、董孝文先生及董
重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宗琪先生、丘銘劍先生及張叔千先生。


